
 

 

 

  

  

 

 
 

 

燕大校字〔2019〕166号 

 

 

关于修订《燕山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 
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硕博连读招收工作，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

生源质量，结合实际，学校对《燕山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

（燕大校字[2015]133 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燕山大学

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燕山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 

 

 

                       燕山大学 

                    2019 年 10月 24 日 

燕山大学文件  



 

 

 

燕山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提高博士研究生选拔质量，依

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硕博连读是指招生单位从本单位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

优秀，且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学硕士生中择优遴选博

士生的招生方式。 

第二章  选拔原则 

第三条 凡我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均可开展硕博连读工作。 

第四条 硕博连读应在相同或相近学科中进行，硕博连读招生导师应

符合当年招生条件。 

第三章  选拔办法 

第五条 申请者须为国家计划招生的在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且硕

士课程平均成绩原则上不低于 75 分，所修课程及学分符合学科培养

方案要求。 

第六条 申请者须由硕士指导教师推荐，博士招生导师同意报考，经

申请学科考核小组（由三名以上教授组成）对其进行考核并通过，

不参加当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第七条 申请者须提交纸制报名审批表（加盖公章）并进行网上报名

和现场确认，未提交纸制报名审批表或未网上报名或未现场确认者

均报名无效。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八条 硕博连读占博士生导师当年招生名额。 

第九条 各学科应留出一定比例用于申请考核或普通招考。 

第五章  其他 

第十条 录取前申请者如有违纪、违规行为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坚持博

士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可由招生导师提出意见，所在学院同意后

报招生就业处取消其录取意向。 

第十一条 本办法发布后，原《燕山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

（燕大校字[2015]133 号）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若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

政策为准。 

 

 


